「期貨信託基金電子交易作業準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參、受理開戶程序

一、客戶於開戶時，應請其填留印鑑卡，並檢送國民身分證、居留證、護照、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並簽署「期貨信託基金電子交易約定書」（以下簡稱約定書），其內容不得逾越相關法令與本作業準則之規定；必要時，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得要求客戶提示上開文件之正本。
二、客戶透過電子化方式簽署開戶文件（含投資適性分析表、投資人須知及約定書），相關控管措施如下：

(一)得採下列方式之一確認客戶身分，並留存相關證明文件：

1.以電子憑證開戶，並依電子簽章法之規定，以電子方式完成身分驗證。
2.其他足以確認投資人身分之方式。
(二)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其網站以顯著方式載明網路申辦開戶流程及注意事項。

(三)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其網站以客戶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揭露開戶文件之內容及建置供客戶點選是否已詳閱並充分瞭解內容之確認機制。客戶須點選「是」，始得進行網路申辦開戶作業。
(四)客戶應於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網站填寫開戶文件要求之各項內容，基金銷售機構應檢核客戶輸入之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與電子簽章憑證內含之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相符後，始完成簽署程序。
(五)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妥善保存相關確認作業之軌跡及簽署紀錄（Log檔）。
三、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請客戶於約定書上指定以其本人名義開立之銀行帳戶，將來請求申購買回時亦僅得就所指定之帳戶中作選擇或以其本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支付買回價金。
四、客戶如需變更或終止約定事項，應向期貨信託事業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事務代理機構提出申請。
	參、受理開戶程序

一、客戶於開戶時，應請其填留印鑑卡，並檢送國民身分證、居留證、護照、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並簽署「期貨信託基金電子交易約定書」（以下簡稱約定書），其內容不得逾越相關法令與本作業準則之規定；必要時，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得要求客戶提示上開文件之正本。
二、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請客戶於約定書上指定以其本人名義開立之銀行帳戶，將來請求申購買回時亦僅得就所指定之帳戶中作選擇或以其本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支付買回價金。
三、客戶如需變更或終止約定事項，應向期貨信託事業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事務代理機構提出申請。
四、兼營期貨信託事業或擔任基金銷售機構業者之既有客戶，得透過電子簽章（含憑證）方式簽署開戶文件（含投資適性分析表及投資人須知），相關控管措施如下：

(一)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其網站以顯著方式載明網路申辦開戶流程及注意事項。

(二)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其網站以客戶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揭露開戶文件之內容及建置供客戶點選是否已詳閱並充分瞭解內容之確認機制。客戶須點選「是」，始得進行網路申辦開戶作業。
(三)客戶應於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網站填寫開戶文件要求之各項內容，基金銷售機構應檢核客戶輸入之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與電子簽章憑證內含之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相符後，始完成簽署程序。

(四)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妥善保存相關確認作業之軌跡及簽署紀錄（Log檔）。

	一、鑑於內政部已於一百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修正「內政部自然人憑證用戶身分確認服務系統申請要點」，將該系統服務對象擴大至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督之金融服務業，且為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及提升期貨信託事業服務效能，開放期貨信託事業接受投資人開戶得以自然人憑證辦理，其相關開戶文件內容、開戶流程及注意事項之說明，得以電子化方式辦理，爰修正第四項，刪除「兼營期貨信託事業或擔任基金銷售機構業者之既有」等文字，並移至第二項，餘項次順移。
二、參酌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下稱投信投顧公會)105年5月9日中信顧字第1050051024號函修正「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電子交易作業準則」第參點第三項規定及臺灣期貨交易所105年2月4日台期輔字第10504000820號函說明二，受理非當面開戶得採確認投資人身分為本人辦理之方式外，尚須留存相關證明文件，爰增訂第二項第一款規定，餘款次順移。


	肆、受理基金申購、買回及轉換作業
1、 風險預告作業：

(一)期貨信託事業應於接受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前，先對申購人提供風險預告書並向申購人告知期貨信託基金之性質與可能之風險，並得由業務員以電話方式告知；其錄音紀錄除有爭議者，應保存至爭議結束為止外，至少應保存2個月以上。

(二)期貨信託事業辦理期貨信託基金性質與可能風險之告知作業時，如客戶曾購買具有性質與風險來源類似之期貨信託基金者，期貨信託事業得經客戶之同意，免辦理風險告知作業，但仍應提供風險預告書，並留存客戶同意免辦解說之同意書、客戶簽署之風險預告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三)客戶透過電子化方式簽署期貨信託基金之風險預告書，相關控管措施如下：

1.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其網站以顯著方式載明網路簽署風險預告書流程及注意事項。
2.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其網站說明期貨信託基金之性質與可能風險，並以客戶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揭露風險預告書內容及建置供客戶點選是否已詳閱並充分瞭解內容之確認機制。客戶須點選「是」，始得進行網路簽署風險預告書作業。
3.風險預告書之內容需逐條（段）勾選。

4.點選進入風險預告書內容後至同意簽署確認前，其畫面停留之時間以可以適當閱讀該風險預告書之完整內容為依據。

5.客戶於進行網路簽署風險預告書時，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檢核客戶輸入之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與電子簽章憑證內含之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相符後，始完成簽署程序。

6.客戶以電子化方式簽署確認後，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可以電子郵件、網址、簡訊等方式傳送風險預告書副本予客戶，客戶應以同方式確認回傳後始生效。

7.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妥善保存相關確認作業之軌跡及簽署紀錄（Log檔）。
五、客戶以電子交易方式申購或買回基金者，其每日限額均各以新臺幣三千萬元為上限，但採電子簽章（含憑證）方式進行申購或買回者，及採人員接聽電話完成交易指示且交易款項由客戶自行匯款或透過由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與個別金融機構約定扣款完成收付者，得不受上述規定之限制。
	肆、受理基金申購、買回及轉換作業
1、 風險預告作業：

(一)期貨信託事業應於接受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前，先對申購人提供風險預告書並指派登記合格之業務員向申購人告知期貨信託基金之性質與可能之風險，並得由業務員以電話方式告知；其錄音紀錄除有爭議者，應保存至爭議結束為止外，至少應保存2個月以上。
(二)期貨信託事業辦理期貨信託基金性質與可能風險之告知作業時，如客戶曾購買具有性質與風險來源類似之期貨信託基金者，期貨信託事業得經客戶之同意，免辦理風險告知作業，惟仍應提供風險預告書，並留存客戶同意免辦解說之同意書、客戶簽署之風險預告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三)兼營期貨信託事業或擔任基金銷售機構業者之既有客戶，得透過電子簽章（含憑證）方式簽署期貨信託基金之風險預告書，相關控管措施如下：

1.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其網站以顯著方式載明網路簽署風險預告書流程及注意事項。
2.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其網站放置由登記合格之業務員錄製說明期貨信託基金之性質與可能風險之影片，並以客戶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揭露風險預告書內容及建置供客戶點選是否已詳閱並充分瞭解內容之確認機制。客戶須點選「是」，始得進行網路簽署風險預告書作業。
3.風險預告書之內容需逐條（段）勾選。

4.點選進入風險預告書內容後至同意簽署確認前，其畫面停留之時間以可以適當閱讀該風險預告書之完整內容為依據。

5.客戶於進行網路簽署風險預告書時，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檢核客戶輸入之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與電子簽章憑證內含之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相符後，始完成簽署程序。

6.客戶確認以電子簽章簽署後，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可以電子郵件、網址、簡訊等方式傳送風險預告書副本予客戶，客戶應以同方式確認回傳後始生效。

7.期貨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妥善保存相關確認作業之軌跡及簽署紀錄（Log檔）。
五、客戶以電子交易方式申購或買回基金者，其每日限額應遵守下列規定，但採電子簽章（含憑證）方式進行申購或買回者，得不受下列規定之限制：

（一）客戶為自然人者，其申購或買回金額之上限，各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二）客戶為法人或其他機構者，其申購或買回金額之上限，各為新臺幣二千萬元。
	一、為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及提升期貨信託事業服務效能，主管機關開放期貨信託事業接受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時，基金之性質及可能風險之告知，除指派登記合格業務員解說外，亦得透過電子化方式辦理，
爰配合「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三十條第一項與「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刪除「指派登記合格之業務員」之文字，修正第一項規定，並調整文字。
二、參酌投信投顧公會「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電子交易作業準則」第肆點第七項規定及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105年5月10日全一字第1051000531A號函發布關稅費及基金證券費每日最高轉帳扣繳限額提高至新臺幣三千萬元，爰修正第五項之交易上限不區分客戶別均為新臺幣三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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